
受校外補助(委託)計畫申請、回覆作業流程 

 

更新日期：2016/08/23 

計畫申請(一) 核定回覆(二) 

系所/行政單位 
會核 

個人計畫申請 

計畫主持人填

寫申請書 

國研處 
審核管理費 

人事室 
審核原民身障員額 

 

主計室 
審核預算 

 

自行影印留存 
正本送國研處存查 

退件 
同意 

不同意 

單位計畫回覆 

檢附計畫摘要 
(或招標公告)及
經費預算表 

單位填寫核定

回覆表 

系所/行政單位 
主管用印確認 

個人計畫回覆 

計畫主持人填寫核定

回覆表 

系所/行政單位 
會核 

國研處 
確認計畫 

主計室 
審核預算 

自行影印留存 
(正、影本分送國研處

及主計室存查) 

機關首長 
決行 

 

機關首長 
決行 

 

備註： 
1.計畫申請應提前 5個工作天提出；於計畫核定後 5天內填報回覆表，
並預留 5個工作天之審核時程。 

2.單位計畫回覆僅作為績效彙整、統計之依據，計畫執行相關事項由各
單位自行辦理。 

3.個人計畫核定未通過者，請主動口頭通知結果，以便註銷申請記錄。 

0.5至 1天 

0.5至 1天 

0.5至 1天 

0.5至 1天 

0.5至 1天 

0.5至 1天 

0.5至 1天 

0.5至 1天 

0.5至 1天 

附經費預算表(招標案加附決標或議價通知) 

非
政
府
招
標
採
購
計
畫 


